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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研究所招生規定 

95年11月2日95學年度第2學期招生會議通過 

教育部95年11月15日台技(二)字第0950168656號函核定 

   99年11月23日9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臨時招生會議通過 

教育部100年1月10日臺技（二）字第1000000138號函核定 

100年8月25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臨時招生會議通過 

100年12月13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招生會議通過 

教育部101年2月15日臺技（二）字第1010023690號函核定 

 

第 一 條 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、大學法施行細則第十九條及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
核作業要點訂定「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研究所招生規定」（以下簡稱本規
定）。 

第 二 條 本校規定研究所招生，應組成招生委員會，其組成依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
辦法辦理。 招生委員會應擬定招生簡章並秉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原則辦
理招生事宜。招生簡章應詳列招生名額、報考資格、考試項目、考試日期、
報名手續、評分標準、錄取方式、招生紛爭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規定，並
最遲於報名或申請前二十天公告。 

          招生簡章中對於涉及考生權益之相關事項，應明確敘明，必要時應以黑
體字特別標註或舉例詳予說明，以提醒考生注意並避免誤解。  

第 三 條 本校研究所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之招生名額，應納入教育部核定本校當
學年度招生總量內，且各班別學生人數應符合教育部「學校總量發展規模
與資源條件標準」之相關規定。 

本校招收之碩士班研究生包含一般生及在職生，其招生名額分別規定於招
生簡章中。同一系所內之一般生及在職生或各組招生名額由教育部核定招
生總額範圍內自行合理分配，缺額可互相流用，並明定於招生簡章中。在
職生之考試科目及錄取標準得依據在職生之特性訂定，並將個人工作經驗
及成就納入考量。 

各系所除依教育部核定分組外，得為教學、研究之需要得另行設定若干
組別(如甲、乙、丙等組)，其考試科目及各組招生名額應明定於招生簡章
中。 

甄試招生名額包含於當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內，並以不超過當學年度招生
名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，如有特殊需求，得經招生委員會通過後，專案
報請教育部核定。 

第 四 條 研究所報考資格：  

一、碩士班招生：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
學位，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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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位，或具有同等學力資格，並符合招生簡章所訂其他有關報考或申
請資格規定者，得報名參加招生考試，經錄取後入學修讀碩士學位。 

二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：為配合教育部實施之回流教育，招收符合碩士班
報考資格，且具一年以上工作經驗之在職工作者，經錄取入學後修讀
碩士學位；有關工作經驗年資計算方式，為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
算，至招生簡章規定截止日止，相關條件並明列於招生簡章內。 

同等學力資格之認定依據教育部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之規定辦
理。  

各系所得自訂相關畢業科系及相關工作資歷為報考條件，有關報考之相關
條件、考試科目、招生名額、錄取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均明定於招生簡章
內。 

第 五 條 研究所招生考試及甄試之項目得包括筆試、面試、書面資料審查或其他方
式，其所佔總成績之比例由各系所訂定，經招生委員會通過，並明訂於招
生簡章中。  

第 六 條 本校碩士班招生入學考試於每學年第二學期舉行，六月三十前放榜；碩士
班甄試招生訂於每學年第一學期舉行；碩士在職專班於每學年第二學期舉
行為原則。 
各學制班別之各招生管道，不得將名額分次招生。 

第 七 條 研究所入學考試錄取原則：  

一、各系所之最低錄取標準應於放榜前經由招生委員會決議，在此標準以
上且於招生名額內之考生列為正取生，其餘之非正取生得列為備取
生。各系所考生成績達錄取標準之人數不足招生名額時，得不足額錄
取。甄試得列備取生，若仍有缺額亦得於一般招生考試中補足。  

二、正取生報到後，如遇缺額，得於本校招生簡章規定期限前，以備取生
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數；其遞補期限不得逾本校入學年度當學期行
事曆所定開始上課日。   

三、各系所錄取學生最後一名如有二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及備取生總
成績分數相同時，遞補正取生缺額之處理方式明訂於招生簡章中。  

第 八 條 遇有特殊情形需增額錄取者，應由招生委員會開會決定，並將會議紀錄

連同有關證明文件依下列規定辦理： 

一、屬同分致須增額錄取者，應於註冊後報教育部備查。教育部並得視校

系同分參酌比序規定之合理性，調整下學年度招生總量。 

二、屬本校行政疏失致須增額錄取者，應另檢附招生檢討報告，報教育

部核定後始得辦理。教育部並視情節輕重，調整下學年度招生總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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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九 條 各系所研究生錄取名單應提招生委員會議確認後正式公告。  

第 十 條 參與試務工作人員對於試務工作負有保密義務，如有三親等以內之親屬報
名本項招生考試，應主動迴避。 

各系所應審慎辦理各項試務工作，如採審查、面試、術科或實作方式，
其過程應以錄音、錄影或詳細文字紀錄。 

所有應試評分資料須妥予保存一年。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，應保存至申
訴程序結束或行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。 

第十一條 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有疑義時，應於放榜後十五日內敘明具體事由並檢具佐
證資料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，由招生委員會依簡章及相關規定
處理並簽請校長核定後，於一個月內函覆考生；必要時得組成專案小組公
正調查處理，並告知申訴人行政救濟程序。 

第十二條 本校各次招生之考試規則、複查成績辦法、報到、申訴等其他相關規定，
均應明訂於招生簡章中。  

第十三條 甄試錄取生若欲報考他校系所碩士班招生考試，需於簡章規定時間內先向
本校聲明放棄錄取資格，否則取消其甄試錄取資格。  

第十四條 碩士班甄試招生錄取生不得申請保留入學資格。錄取生報到後之修業規定
及相關事宜悉依據本校學則辦理。  

第十五條 招生作業之各項收支，依本校會計作業規定辦理。  

第十六條 招生簡章明訂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規定者（如師範院校公費生、軍警院
校生、現役軍人、警察……等），其報考及就讀本校研究所，應由考生自
行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。若該等學生如無法獲准就讀，不得保留入學資
格，其它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規章辦理。 

第十七條 本規定經本校招生會議通過，呈請校長核定，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，
修正時亦同。 


